	網路廣告行銷專案委刊單

	請仔細閱讀並填表，列印加蓋公司大小章及簽章，只要您簽名送出此委刊單，即表示您已閱讀並同意此委刊單所有內容，此委刊

	登一經製作正、副本完成同時即視為正式合約，(正本本公司留存，副本委託刊登廣告者留存)雙方即需履行合約義務。

	本專案廣告刊登A~E方案奇摩廣告曝光。

	北區服務專員：0987-111169，或E-mail：goodoks.server@gmail.com

	廣告刊登申請

	本專案刊登公司/店家名稱
	　

	本專案承辦聯絡人
	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E-maul：

	聯絡電話
	市話：　　　　　　  ，手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，傳真：

	聯絡地址
	　縣　  　市　　　鄉鎮　　　村里　　鄰　　　路    段　　巷　　弄　　號　　樓

	委刊內容
	本專案付款方式

	□A方案：樂天TOP50宜蘭民宿 A區輪播格一年　　　　元

□B方案：樂天TOP50宜蘭民宿B區輪播格一年　　　　元

□C方案：樂天優宿網-宜蘭民宿A區輪播格一年　　　　元

□D方案：樂天優宿網-宜蘭民宿 B區輪播格一年　　　　元

□E方案：網站建置基本曝光區(樂天優宿網-宜蘭民宿)曝光一年，第一次設計建置費為　　　  　元，第二年起，每年酌收網管費：　　　　元，（□含網址年費□不含網址年費）
	□現金

□ATM轉帳 (轉帳帳號末5碼：           )
□支票 (到期日：   年   月   日票號：          )


	方案外連網址
	http://

	聲明及簽署

	本公司(本人)同意已付款之款項不得要求退還，廣告上線刊出後(含贈送刊登期)，本公司(本人) 同意不得中途任意取消廣告之刊登及申請退費（不適用消保法關於七日內試用期相關規定）。

	公司印鑑/代表人印鑑
	　
	客戶簽章
	　

	其他約定條款事項

	1.您所刊登的廣告與網站必須符合國家相關法令以及本公司「廣告審核標準」，本公司有權拒絕刊登。

	2.本公司每期不同優惠方式回饋給委刊者部份，委刊者不得要求客製合約內容及文案內容。由於專案網站十分受消費者歡迎，廣

	　告刊登委託者應於期滿前一星期完成續約及繳款，逾期將視為不再續約，本公司有權於期滿後將所委託刊登之廣告立即下線。

	3.為求競爭力與吸引力及更符合消費者日新月異的喜好變動，您同意本公司保有本委刊單中任一網站修改調整版位及網頁隨時更

	  新之權利。

	4.您保證您所交付予本公司任何資料皆無侵害他人權益或違法之行為，倘若因此而造成相關違法情事時您必須自負法律責任，與

	  本公司無關。

	5.您負責您於本單中「方案外連網址」的網站連線正常、無損害他人電腦之程式等，本公司僅負依您所填寫網址連結設定正確，

	不負其他之責。

	6.本專案委刊單即視為合約，一經您於客戶簽章欄簽名或支付本專案款項費用後本合約立即生效。

	註：下方刊登期間起始日為正式上線日，刊登費用依上方委刊內容金額總計填寫。

	* * *  此行以下請勿填寫‧由本公司專員填寫  * * *

	本案廣告AE ：
	刊登期間：
	　

	本案廣告AM：
	刊登費用：
	　


101年04月10日修正
